
1.1.2—002 个体工商户信息确认

【事项名称】

个体工商户信息确认

【申请条件】

个体工商户首次办理涉税事宜时，对税务机关依据外部信息交换系统获取的

登记表单信息及其他税务管理信息进行确认。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

3.《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7号公布，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36 号、第 44 号、第 48 号修改）第一章

【办理材料】

个体工商户办理信息确认无需提供材料。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2.纳税人应按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税务机关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

内容按期进行相关税种的纳税申报。

3.纳税人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简化企业开办涉税事项办理程序压

缩办理时间的通知》（税总发〔2019〕126 号）适用企业开办涉税事项办理程序

的,实行一套资料、一次提交、一次采集、一次办结。

（1）纳税人根据自身不同情况依申请办理的涉税事项包括：信息确认、发

票票种核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增值

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初始发行(含税务 UKey 发放)、发票领用等 6个事项。

（2）对开办首次申领发票涉及相关事项，纳税人可通过一次填报和确认《新

办纳税人涉税事项综合申请表》办理。

（3）纳税人现场办理开办涉税事项，若暂时无法提供印章,符合以下条件的，

税务机关予以容缺办理：由其业主办理时，已实名采集认证并承诺后续补齐的；

由办税人员办理时，办税人员已实名采集认证，经业主线上实名采集认证、授予

办税人员办税权限的，或者提供业主授权委托书的。纳税人 30 日内未补充提供

印章的，税务机关将其行为纳入信用记录，对其实施风险管理并严格办理发票领

用。

（4）纳税人采用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的，可在“套餐式”服务内一

并办理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存款账户账号报告、银税三方(委托)

划缴协议等后续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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